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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钱江水利 股票代码：600283 编号：临 2021-033 

 

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1 年 12 月 9 日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

建集团”）与江阴市长江钢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阴钢管”）签署

了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江阴市长江钢管有限公司持有中

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6%股权协议书》，江阴钢管向电建集团转让其持

有的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国水务”）6%股权，并将其持

有的中国水务 4%股权对应的表决权以独家、无偿且不可撤销的方式

委托给电建集团行使。 

2021 年 12 月 23 日，电建集团与北京拓世诺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拓世诺金”）签署《北京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同》，拓世诺

金将其持有的中国水务 7.0833%股权转让给电建集团。此外，拓世诺

金已向电建集团出具《承诺函》，承诺将其持有的中国水务 2.9167%

股权除股东收益权以外的所有股东权利委托给电建集团行使，并约定

《承诺函》自《北京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同》生效时生效。 

上述股权转让与股东权利委托合称本次交易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电建集团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出

具的《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》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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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”），本次要约收购系因电建集团通过股权转让

及接受股东权利委托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中国水务控制权（本次交易完

成后，电建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中国水务 44.50%股权，并通过接受

股东权利委托，享有中国水务 6.92%表决权）。中国水务为公司的控

股股东，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9.99%。本次交易完成

后，电建集团通过中国水务间接拥有钱江水利的权益将超过钱江水利

已发行股份的 30%，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变更为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和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，电建集团应当向除中国水务及其一致行

动人之外的其他所有持有公司上市流通普通股（A 股）的股东发出全

面要约。  

一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情况简介 

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 

本次要约收购人为电建集团。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，收购

人的实际控制关系图如下： 

 

（二）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

境内外水务、水务工程及相关业务的工程总承包与规划、勘察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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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、施工安装、技术研发、项目管理、咨询、监理、设备检修及相关

设备的制造修理租赁，开发、投资、建设、经营、管理和生产、销售

及相关招标代理业务、进出口业务等为电建集团的经营范围，为进一

步做强做大水务业务，电建集团决定收购部分中国水务股权并实现控

股，从而实现水务业务战略发展目标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电建集团通过控股中国水务间接拥有钱江水利

的权益将超过钱江水利已发行股份的 30%，且钱江水利实际控制人将

由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变更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从而触

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和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，电建集团应当向钱江水利除中国水务及其一

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流通普通股（A 股）的股东发出全

面要约。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钱江水利的上市地位为目的。 

（三）本次要约收购方式及收购股份的相关情况 

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钱江水利除收购人本次间接收购取得的股

份以外的其他已上市流通普通股。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，除本

次间接收购取得的股份以外的钱江水利全部已上市流通普通股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股份种类 
要约价格（元/

股） 

要约收购数量

（股） 

占钱江水利已发行股份

的比例 

无限售条件流通

股 
11.09 211,829,297 60.01% 

注：此处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不包含处于质押、冻结或其他受限状态的流通股份。 

（四）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

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，具体起止日期另行公告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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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有权国资监管部门批准，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

者集中事项尚需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进行申报并通过

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2 月 29 日 

 


